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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師您好， 

為確保您的權益，敬請詳閱相關法規。建議可先查閱人事室檔案： 教師升等作業期程、教師升等檢

核表(含附件)，以利掌握升等時程與檢附文件。 

法規與各項文件下載，依網頁公告最新資訊為準。 

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謹製 113 年 8 月 21 日 

壹、法規 
檔案位置 相關法規 

人事室/下載專區/教師聘任升等 2-1 教師升等作業期程 

人事室/人事規章/教師聘任升等 

 

02.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 

03.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 

文理學院/學院規章 文理學院教師升等辦法 

文理學院/表格下載/教師升等暨

聘任 

院教評之評分標準，請參閱文理學院之「升等評審標準暨評分表」

等相關檔案。 

通識教育中心/會議資訊與法規/

各項法規 

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升等辦法 

 

貳、應附表件 
檔案位置 文件名稱與填寫說明 

教師自行提

供 

 前一職級教師證書 

 請繳交彩色影本，註明”與正本相符”並簽章。 

 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 

 代表著作與參考著作合計至多 5 件。 

 獨立分冊(代表著作膠裝 1 本、參考著作膠裝 1 本)，一式 6 份。 

 代表著作之中文摘要 

 請提供 PDF 電子檔。 

人事室/下載

專區/教師聘

任升等 

 2-2 教師升等檢核表(含附件 1~3) 

 升等檢核表「流程 1.教師向系提出申請」：請繳交簽名紙本。 

 附件 1 應用技術或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升等教師資格檢視表：請繳交簽名紙本，

「一般型」升等者不需繳交。 

 附件 2 教師送審應備要件確認表：請繳交簽名紙本。 

 附件 3 教師著作送審規定檢核表：請繳交簽名紙本。 

 附件 4~7：請詳閱，不需繳回。 

 

 

http://personnel.nfu.edu.tw/files/11-1008-1984-1.php
http://personnel.nfu.edu.tw/files/11-1008-1996-1.php
http://personnel.nfu.edu.tw/files/11-1008-1996-1.php
https://caas.nfu.edu.tw/form/8#block-menu-block-1
https://caas.nfu.edu.tw/form/9#block-menu-block-1
https://caas.nfu.edu.tw/form/9#block-menu-block-1
http://cge.nfu.edu.tw/direction/laws.html
http://cge.nfu.edu.tw/direction/laws.html
http://personnel.nfu.edu.tw/files/11-1008-1984-1.php
http://personnel.nfu.edu.tw/files/11-1008-1984-1.php
http://personnel.nfu.edu.tw/files/11-1008-1984-1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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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位置 文件名稱與填寫說明 

 2-3 教師升等推薦表 

 請填寫個人資料、學歷、經歷、授課科目與時數、論文名稱與學術專長。 

 「主要經歷」欄位需包含在本校經歷（請依職級條列即可），兼任之行政主管

職務請勿列入、校外兼職經歷不需列入。 

 任現職日期：請填寫現職級教師證年資起算日期。 

 擬升等日期：僅限 8 月 1 日或 2 月 1 日。 

 升等推薦表「前次同等級代表作名稱」：前次同等級升等未通過者，請填寫前

次送審著作名稱。首次申請該職級升等者，本欄位不需填寫。 

 2-4 升等教師個人基本資料表 

 請繳交簽名紙本：一式 6 份、回傳 word 檔案。 

 2-5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 

 請繳交簽名紙本。 

 若代表著作為單一作者，則不需繳交。 

 2-6 教師升等著作外審委員迴避申請單 

 請繳交簽名紙本。 

 若無迴避名單，仍須填寫「無」之後簽名繳回。 

文理學院/學

院規章 

 文理學院認可具審查制度之學術或專業資料庫或刊物一覽表 

 請繳交簽名紙本：請註明代表著作與參考著作對應之刊物。 

文理學院/表

格下載/教師

升等聘任 

 文理學院外審著作專長表 

 請繳交簽名紙本。 

通識教育中

心/下載專區

/老師/專任

教師升等 

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評分表 

 評分表依升等類型(一般型/教學實務成果型/應用技術型)填寫：請回傳 word

檔案。 

教師自行提

供 

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評分表(教師自評版本)與佐證 

 評分表(教師自評版本)與佐證：請提供裝訂本一式 6 份、並回傳 PDF 檔案，

以利教評委員傳閱參考。 

 若有自評分數，請以不同顏色字體進行說明，並標註對應之佐證編號。 

 佐證：分為「研究、教學、服務及輔導」等三種評分項目。 

 教師升等簡報 

 教師進行升等論文公開發表，並就「研究、教學、服務及輔導」等評分項目

於三級教評會進行簡報，並接受提問。 

 

https://caas.nfu.edu.tw/form/8#block-menu-block-1
https://caas.nfu.edu.tw/form/8#block-menu-block-1
https://caas.nfu.edu.tw/form/9#block-menu-block-1
https://caas.nfu.edu.tw/form/9#block-menu-block-1
https://caas.nfu.edu.tw/form/9#block-menu-block-1
http://cge.nfu.edu.tw/download/teachers.html
http://cge.nfu.edu.tw/download/teachers.html
http://cge.nfu.edu.tw/download/teachers.html
http://cge.nfu.edu.tw/download/teachers.html

